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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字第 1311 號民事判決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05 月 16 日 

裁判案由：損害賠償 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        103 年度上字第 1311 號 

上 訴 人 黃○○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律師 

      黃○○ 

被 上 訴人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

法定代理人 ○○○ 

訴訟代理人 ○○○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0 

月 3 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608 號判決提起上訴， 

本院於 106 年 5 月 2 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
主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3 日晚間 7 時 25 分 

左右，騎乘車牌號碼 000-000 號機車（下稱系爭機車），沿 

新竹市南大路南往北方向行駛，行經南大路、東南街口欲左 

轉彎時，違規跨越中央雙黃線，貿然左轉至東南街，適王○ 

騎乘車牌號碼 000-000 號重型機車沿南大路北往南方向直行 

通過上開路口，見狀煞避不及，兩車發生碰撞（下稱系爭事 

故），王○因而受有嚴重肺挫傷、顱內出血及併腦水腫等傷 

害，經送醫急救仍於同日晚間 10 時 5 分死亡。上訴人應負侵 

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且系爭機車於系爭件事故時，未依強 

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6 條規定投保強制責任險，致王○之父 

母即訴外人王□□、李○○無法申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 

給付，乃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 

向伊請求補償，伊已依規定給付其父母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

萬 2,235 元（含死亡給付 200 萬元、醫療費用 2,235 元），自 

得依同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，代位行使王□□、李○○對上 

訴人之請求權，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前開補償本息等語。為 

此，求為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200 萬 2,235 元，及自支 

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 5%計算之利息。 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系爭事故發生時，伊騎乘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南 

大路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東南街路口，欲左轉往後站夜市，詎 



甫左轉彎、車尚在中心線旁時，突遭王○無駕駛執照騎乘機 

車沿東南街東往西方向行駛至系爭事故路口，違規闖越紅燈 

由東向西往南左轉衝撞，致伊摔落倒地，受有嚴重傷害。系 

爭事故係肇因於王○之過失所致，伊無過失，自不負損害賠 

償責任。臺灣省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（下稱竹苗 

鑑定會）及國立澎湖科技大學（下稱澎湖科大）之鑑定意見 

，均未詳析本件兩車之刮地痕行向、及兩車碰撞、車損之部 

位，亦未依系爭事故發生時，係南大路由綠燈轉為紅燈之際 

，參酌系爭路口之號誌時向，而為伊不利之鑑定，不足採信 

。而國立交通大學（下稱交通大學）之鑑定，亦違背刑案請 

求鑑定事項，等同未為鑑定。縱認伊有過失，然王○無照駕 

駛機車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 

致生事故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亦與有過失，應酌減伊賠 

償金額。又王□□、李○○可向王○所騎乘之機車所有人所 

投保之保險人，請求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給付，被上訴人 

無為補償之義務及必要，亦無為本件代位請求之權利等語， 

資為抗辯。 

三、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，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其 

聲明：(一)原判決廢棄。(二)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被上 

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 

四、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應可信為真實： 

(一)上訴人於 101 年 11 月 13 日晚間 7 時 25 分左右，騎乘系爭機車 

，沿新竹市南大路南往北方向行駛，行經南大路、東南街口 

時，違規跨越路中央雙黃線，進入對向車道行駛。 

(二)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，於上開時、地與王○騎乘之機車發生 

碰撞，致王○死亡。上訴人因系爭事故，涉犯過失致死罪， 

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 102 年度偵字第 2976 號 

提起公訴、原法院以 102 年度交易字第 17 號判處上訴人有期 

徒刑 1 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經本院刑事庭 103 年度交 

上易字第 476 號判決駁回上訴，緩刑 3 年，上訴人應向被害 

人王○之父母王□□、李○○支付 150 萬元。 

(三)王□□、李○○分別自被上訴人處，領取特別補償金 100 萬 

1,118 元、100 萬 1,117 元；其中 100 萬元部分為精神慰撫金 

、餘 1,118 元、1,117 元則為扶養費。又其 2 人於另案向上 

訴人提起民事訴訟，經本院 104 年度上字第 693 號判決，認 

王□□、李○○之請求於扣除上揭受領之特別補償金及 106 

年 2 月 7 日受清償 5 萬元（2 人各受償 2 萬 5,000 元）後，王 

□□得請求上訴人賠償 124 萬 2,206 元、李○○得請求上訴人 



賠償 219 萬 144 元。 

五、兩造之爭點如下： 

(一)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事故係因上訴人之過失所致，應負侵權行 

為損害賠償責任，是否有理由？上訴人抗辯伊無過失，且王 

○無照駕駛與有過失，是否有理由？ 

(二)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 

，代位行使王□□、李○○對上訴人之請求權，請求上訴人 

給付 200 萬 2,235 元本息，是否有理由？ 

六、茲就兩造之爭點，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

(一)被上訴人主張系爭事故係因上訴人之過失所致，應負侵權行 

為損害賠償責任，是否有理由？上訴人抗辯伊無過失，且王 

○無照駕駛與有過失，是否有理由？ 

本院認系爭事故肇因於上訴人之過失所致，王○並無過失， 

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。其理由如下： 

1.按駕駛人駕駛汽車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 

示，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；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 

向二車道行駛時，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 

之車道內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左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 

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，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，行 

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，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；且轉 

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0 條、第 97 條第 

1 項第 2 款、第 102 條第 1 項第 5 款、第 7 款分別定有明文 

。 

2.經查： 

(1)上訴人於上揭時、地，騎乘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南大路南往北 

方向行駛至東南街口時，本應注意行駛至交岔路口欲左轉彎 

時，應距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，行至交岔路 

口中心處左轉，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，且轉彎車應讓 

直行車先行；又系爭事故發生當時，天候為晴、夜間有照明 

、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、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，並無不能注 

意之情事，詎上訴人未抵交岔路口前之白色停止線，即違規 

跨越路中央雙黃線進入對向車道，而左轉東南街，致與王○ 

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，王○因而受有嚴重肺挫傷、顱內出血 

併腦水腫之傷害，經送醫急救仍死亡等情，有診斷證明書、 

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(一)足稽（見 

原法院 102 年度司促字第 7581 號卷〈下稱原審司促卷〉第 5 頁 

、見原法院 103 年度司竹調字第 288 號卷第 19、20 頁），堪認 

系爭事故係因上訴人未抵系爭事故之交岔路口前，即提前跨 



越分向線左轉，並進入對向車道，顯然違反前開道路交通安 

全規則規定，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，自屬有過失。竹苗區鑑 

定委員會、澎湖科大及交通大學就系爭事故之鑑定意見均認 

：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，至系爭事故路口，跨越分向限制線 

提前左轉，為肇事原因，有臺灣省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

委員會竹苗區 0000000 案鑑定意見書、澎湖科大 103 年 6 月 5 日 

澎科大行物字第 1030005621 號函所附交通事故案鑑定意見書 

、交通大學 105 年 9 月 14 日交大管運字第 1051010187 號函所附 

鑑定意見書可參（見原法院 102 年度司竹調字第 206 號卷〈下 

稱原審調字卷〉第 55 頁背面、原審卷第 38 頁、本院卷第 78 頁 

背面），益見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行經系爭交岔路口時，未 

行至交岔路口中心即搶先左轉，以致王○騎乘機車見狀煞避 

不及發生碰撞，則上訴人所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甚 

明。而王○係因系爭事故致傷死亡，則上訴人之前開過失行 

為與王○之死亡結果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。 

(2)上訴人抗辯王○騎乘機車係沿東南街東往西方向行駛至系爭 

事故路口，違規闖越紅燈由東向西往南左轉衝撞，並非由南 

大路北往南方向行駛，伊無過失等語。惟查： 

證人黃○○於刑事偵審中證述：王○於系爭事故發生時，乃 

騎乘機車跟隨伊之後，沿南大路由北往南方向，欲至明湖路 

搭載伊友人等語（見原審調字卷第 34、47 頁）；而依道路交 

通事故現場圖所示，系爭機車向左側倒地，在南大路北往南 

車道路面上遺留 0.4 公尺之刮地痕，王○之機車亦在南大路 

北往南之車道上遺留 2.7 公尺之刮地痕，兩車於現場所遺留 

之刮地痕走向均係東北往西南方向一致（見原法院 103 年度 

司竹調字第 288 號卷第 19 頁）；且依事故現場錄影光碟翻拍 

照片所示，當天 19 時 15 分 49 秒系爭機車車行方向有第 1 輛機 

車抵達停止線，後面有 1 輛自小客車緊跟在後，對向車道有 

車輛經過，19 時 15 分 50 秒第 1 輛自小客車抵達停止線，緊跟 

第 2 輛機車在後，嗣第 2 輛機車抵達停止線，對向車道有車輛 

經過，且第 3 輛機車緊跟在後，第 3 輛機車抵達停止線後，緊 

跟有第 2 輛自小客車，嗣第 2 輛自小客車抵達停止線，系爭機 

車緊跟在後等情（見原審卷第 101 頁），可知上開路口於案 

發時，短時間內即有 3 輛機車、2 輛自小客車行經該路口，上 

訴人騎乘系爭機車向左轉彎時，南大路號誌應為綠燈，是上 

訴人提前左轉彎越過停止線進入路口，與南大路北往南直線 

行駛之車輛碰撞，其可能性較高。若依上訴人主張王○係自 

東南街東往西方向，違規闖越紅燈往南左轉，則須冒與南大 



路雙向直行之眾多車輛發生碰撞之高度危險，顯非一般智識 

正常之駕駛人之駕駛行為。另新竹市警察局所出具「王○交 

通事故死亡案」勘查報告記載：系爭機車之車損集中於龍頭 

、含大燈組、儀表板均脫落（僅以電線連結車身）、前檔板 

破裂成數片碎片、左前方向燈殼破裂、右把手骨架明顯向上 

彎曲且骨架有部分斷裂（離地高 85 公分處）、右把手橢圓橡 

皮末端有圓弧形刮擦痕，且把手橡皮末端之下方有因外力形 

成之破損凹陷痕跡，該把手橡皮下側有遭硬物刮除破壞狀況 

，另機車排氣管護片及右車身下緣有輕微刮擦痕，其左側車 

身有刮擦痕呈線形樣態（位於下緣至主支架左側）；而王○ 

騎乘之機車車損集中在前車頭，含大燈組之燈殼及金屬外框 

有刮擦變形痕跡、大燈透光罩上有橢圓形刮擦痕、左前方向 

燈斷裂、大燈左支架及大燈燈框右側有遭外力撞擊凹陷情形 

（離地高約 89 至 93 公分）、車前左避震器有刮擦痕（離地高 

約 35 至 55 公分），另機車汽油箱右側有 2 處凹陷、引擎殼左 

側有刮擦痕跡（離地高約 37 公分）、排檔桿彎曲且有擦痕之 

外來轉移物質、排檔桿踏墊橡皮破裂、左腳踏板末端下方刮 

擦痕，其上方殘留擦痕及外來轉移物質，另排氣管護蓋有刮 

擦痕跡、右前腳踏板有刮擦痕、右後腳踏板亦有刮擦痕跡。 

經比對顯示，系爭機車右把手橡皮末端與王○所騎機車車大 

燈燈殼上方之刮擦痕之外緣弧線形狀類同，系爭機車右把手 

支架斷裂及彎曲方向，應受有足夠力道、方向自機車右側往 

系爭機車儀表板上方，認係該 2 機車撞擊時之相對應位置及 

方向，為該 2 機車之撞擊點。系爭機車右把手橡皮與王○騎 

乘之機車大燈燈殼、金屬外框及左側支架互相撞擊，造成系 

爭機車之右把手橡皮凹陷、右把手骨架往上方折彎斷裂；王 

○之機車左前方向燈斷裂，大燈燈殼刮擦痕，金屬外框、大 

燈左側支架嚴重凹陷，兩車撞擊後持續相對運動並繼續造成 

系爭機車前車殼碎裂等語（見原審調字卷第 50 至 52 頁）；另 

依 2 部機車碰撞時，受力之分析結果，如王○之機車直行於 

南大路北往南車道上，與左轉彎之系爭機車發生碰撞，兩車 

所受之作用力（合力）之方向，是往車道右上方（就南大路 

由北往南之車道而言），若以現場圖而言，即是由東北往西 

南方向等情，此據澎湖科大 103 年 8 月 20 日澎科大行物字第 10 

30008471 號函所附補充說明敘之甚詳（見原審卷第 99、102 

頁），足見王○騎乘機車之行進方向，係沿南大路北往南直 

線行駛無誤。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王○騎乘機車由伊對向 

由北往南行駛等語（見原審調字卷第 17 頁），亦堪認被上訴 



人之前開主張屬實，上訴人嗣後翻異前詞，改稱王○係沿東 

南街東往西方向行駛至系爭事故路口違規左轉云云，應非實 

情，並無可採。 

又依澎湖科大出具之交通事故案鑑定意見書及補充說明：系 

爭機車前輪抵達路口機車停等區下沿及上沿，其行駛空間距 

離約為 4.9 公尺，其行駛之時間約為 0.578 秒（54.233 秒-53. 

655 秒），故其行駛時速約為 30.52 公里（4.9/0.578）；王 

○所騎乘之機車於路面上遺留有長約 2.7 公尺之刮地痕，採 

路面摩擦係數介於 0.35 至 0.75，可推估王○機車之時速為 15 

.49 至 22.68 公里。另系爭機車之刮地痕長約 0.4 公尺，位於 

南大路北往南車道上，系爭機車亦倒地停留於對向車道上， 

而一般言，機車由筆直至倒地之時間約為 1/3 至 2/3 秒，可推 

估兩車碰撞地點約位於刮地痕起點前 2.8（1/3×4.9/0.578 

）至 5.65（2/3×4.9/0.578）公尺處，即約位於南大路由北 

往南之車道上，距離路口停止線約 6.5 至 9.35 公尺處，而系 

爭機車由分向限制線向左轉進入對向車道，到達兩車之碰撞 

地點，其距離約為 6 至 9 公尺，依前揭系爭機車之時速為 30.5 

2（即 8.47 公尺/每秒）計算，其行駛時間約為 0.7（6/8.47 

）至 1.06（9/8.47 公尺 /每秒）秒。一般汽車駕駛人之認知 

反應時間約為 1 至 1.6 秒，是以本件 0.7 至 1.06 秒之時間，尚 

不足以反應，即系爭機車穿越分向限制線到達兩車之碰撞地 

點，對王○而言，並無足夠之反應時間加以反應等語（見原 

審卷第 35、37 頁），足見系爭事故之發生，肇因上訴人之行 

為，致王○騎乘機車行經該路口時，於發現時因無足夠之反 

應時間加以反應，煞避不及，始與系爭機車車發生碰撞，自 

無過失可言。至未持有機車駕駛執照而騎乘機車固違反道路 

交通安全規則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，應受交通裁罰，然系爭事 

故之發生，純係因上訴人之過失行為所致，與王○是否持有 

駕駛執照無關，是上訴人主張王○未持有機車駕駛執照乙節 

，縱屬真實，亦難認王○與有過失。是上訴人抗辯王○與有 

過失，應酌減其賠償金額云云，即屬無據。 

上訴人另提出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余○○副教授製作之南 

大路機車車禍模擬計算，抗辯王○騎乘機車由東南街行駛而 

出之可能性較大（見本院卷第 40 頁）。惟上開計算，乃以系 

爭機車於系爭事故時係「停車待轉、碰撞前車速為 0 」所為 

計算，業據余○○於 104 年 4 月 16 日函為說明（見本院卷第 51 

頁）。然依事故現場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所示，系爭事故發生 

前，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沿南大路南往北方向至機車停等區 



下沿時係騎乘在中央車道之雙黃線上前行，且於尚未抵達機 

車停等區下沿時即向左切進對向北往南之車道而左轉（見原 

審卷第 31、32 頁），並非停車待轉之狀態；又系爭機車前輪 

抵達路口機車停等區下沿及上沿之行駛空間及行駛時間，計 

算系爭機車之行駛時速約為 30.52 公里，並有澎湖科大出具 

之交通事故案鑑定意見書及補充說明甚詳（見原審卷第 35 頁 

），是余○○以系爭車速為 0 或極小而趨近於 0 之錯誤假設， 

據而所為計算之結果即難謂正確，自無以遽採為有利於上訴 

人之認定，併此說明。 

3.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 

機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 

害；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191 條之 2 前段分別定有 

明文。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因前開過失行為與王○所騎乘之 

機車碰撞，致王○因而受傷死亡等情，業如前述，則上訴人 

所為依前開規定，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。故而， 

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系爭事故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

任，應屬有據；上訴人之前開抗辯，均無可採。 

(二)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 

，代位行使王□□、李○○對上訴人之請求權，請求上訴人 

給付 200 萬 2,235 元本息，是否有理由？ 

1.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對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

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 

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雖非財產上之 

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同法第 192 條第 2 項、第 

194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，請求權人 

因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，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 

險給付者，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，向特別補償基 

金請求補償；特別補償基金依第 40 條規定所為之補償，視為 

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；損害賠償義務人受 

賠償請求時，得扣除之。特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額後， 

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請求權。但其所 

得請求之數額，以補償金額為限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0 

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42 條第 1 項、同條第 2 項亦有明定。 

2.查：被上訴人主張王○之父、母王□□、李○○因系爭事故 

依序受有 1,118 元、1,117 元之扶養費損失，並得各請求 100 

萬元之慰撫金，業據其提出王□□、李○○出具之確認書為 

證（見本院卷第 144 頁），上訴人就上揭數額復未予爭執（ 

見本院第 126 頁背面），應可採信。又系爭事故發生時，系 



爭機車原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業已過期，被上訴人已因 

而補償王□□、李○○各 100 萬 1,118 元、100 萬 1,117 元等情 

，有汽機車傳送日查詢回覆結果、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 

金收據暨行使代位權告知書、補償金理算書、受款人電匯同 

意書、匯款明細查詢可稽（見原審司促卷第 8 頁、第 11-1 頁 

、原審卷第 148、152 至 155 頁），且王□□、李○○於另案 

請求上訴人賠償時，亦將其等所受領之前開補償金予以扣除 

，復如前述，則被上訴人主張其得依上開規定代位向上訴人 

求償 200 萬 2,235 元，於法自屬有據。又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 

險範圍為投保車輛因肇事對第三人所負損害賠償責任，若事 

故車輛為未保險汽車，即得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保 

險金額範圍內，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，至於被害車輛並 

無賠償責任，則其有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即與被害人 

應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無關， 

此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 條第 1 項、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

款即明。上訴人抗辯王○就其騎乘之機車有投保強制汽車責 

任險，得直接請求保險給付，被上訴人無為補償之義務及必 

要云云，核與法律規定不符，亦無可取。 

3.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 

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 

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 

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 

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

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 

年利率為 5%，民法第 229 條第 2 項、第 233 條第 1 項、第 20 

3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：被上訴人之請求係屬侵權行為損害 

賠償之債，其給付為無確定期限，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 

依前揭法條規定，被上訴人併請求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 10 

2 年 8 月 10 日（見原審司促卷第 14 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 

年利率 5%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 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 

定，請求上訴人 200 萬 2,235 元，及自 102 年 8 月 10 日起至清 

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 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

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核無違誤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

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，經本院斟 

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予逐一論列， 

附此敘明。 

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 

項、第 78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06 年 5 月 16 日 

民事第八庭 

審判長法 官 李○○ 

法 官 黃○○ 

法 官 王○○ 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 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

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 

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 第 1 項但 

書或第 2 項（詳附註）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 

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 華 民 國 106 年 5 月 16 日 

書記官 莊○○ 

附註： 

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（第 1 項、第 2 項）： 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 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 

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

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 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

 


